
2012年6月6日 星期三

Disclosure

B023

信息披露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７８

股票简称：宜华木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４

债券代码：

１２３０００

债券简称：

０９

宜华债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下称“本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参

与表决董事共

９

人，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共

９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及《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为适应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 公司董事会同意以自筹资金购买位于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羊口镇

１７７９．１７

亩土地使用权。

该宗地位于寿光滨海（羊口）高新技术产业区内（具体位置为中心路以西，南环路以南，营子沟以北）；

宗地面积为

１７７９．１７

亩，出让价格为人民币

３．３

万元

／

亩，合计为人民币

５８７１．２６１

万元整；土地用途为工业用

地；出让年期为

５０

年。

本次拟购买的土地将用于木制品生产加工基地及木材中转基地的建设，该项目建成后，将有利于完

善公司的产能布局，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本次购买土地使用权事宜授权公司经理层全权办理相关手续并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境外股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以自筹资金人民币

２．４

亿元收购中国林业集团公司、自然人杨建雄、自然人蔡加国、自

然人吴荔清、中林中金森林开发有限公司其直接或间接所总共持有的加蓬登记并设立的企业：华嘉木业

股份公司（以下简称“

Ｓ．Ａ．Ｈ．Ｊ

”）

７５％

的股权、森林开发出口公司（以下简称“

Ｅ．Ｆ．Ｅ．Ｇ

”）

１００％

的股权、木材

出口贸易公司（以下简称“

Ｅ．Ｎ．Ｂ

”）

１００％

的股权、常氏采伐工业公司（以下简称“

Ｅ．Ｃ．Ｉ

”）

１００％

的股权、加蓬

森林工业出口公司（以下简称“

Ｉ．Ｆ．Ｅ．Ｇ

”）

８７．２５％

的股权、热带林产品公司（以下简称“

Ｔ．Ｌ．Ｐ

”）

７５．１％

的股

权（以上

６

家公司统称华嘉公司及相关公司）。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公司将持有的

Ｓ．Ａ．Ｈ．Ｊ７５％

的股权、

Ｅ．Ｆ．Ｅ．Ｇ１００％

的股权、

Ｅ．Ｎ．Ｂ １００％

的股权、

Ｅ．Ｃ．Ｉ １００％

的股权、

Ｉ．Ｆ．Ｅ．Ｇ ８７．２５％

的股权、

Ｔ．Ｌ．Ｐ ７５．１％

的股权。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公司将通过华嘉公司及相关公司持有其名下合法拥有的总共约

３５

万公顷的林

地，将进一步丰富公司木材资源，大幅提高公司木材自给率，降低制造成本，提升公司的整体竞争力，满足

公司长期发展需要，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

本次收购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 《广东省宜华木

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境外股权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５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７８

股票简称：宜华木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５

债券代码：

１２３０００

债券简称：

０９

宜华债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境外股权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宜华木业”）拟自筹资金人民币

２．４

亿元收购中

国林业集团公司、自然人杨建雄、自然人蔡加国、自然人吴荔清、中林中金森林开发有限公司其直接或间

接所总共持有的加蓬登记并设立的企业：华嘉木业股份公司（以下简称“

Ｓ．Ａ．Ｈ．Ｊ

”）

７５％

的股权、森林开发

出口公司（以下简称“

Ｅ．Ｆ．Ｅ．Ｇ

”）

１００％

的股权、木材出口贸易公司（以下简称“

Ｅ．Ｎ．Ｂ

”）

１００％

的股权、常氏采

伐工业公司（以下简称“

Ｅ．Ｃ．Ｉ

”）

１００％

的股权、加蓬森林工业出口公司（以下简称“

Ｉ．Ｆ．Ｅ．Ｇ

”）

８７．２５％

的股

权、热带林产品公司（以下简称“

Ｔ．Ｌ．Ｐ

”）

７５．１％

的股权（以上

６

家公司统称华嘉公司及相关公司）；

●

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投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收购股权概述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收购境外股权的议案》（详细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

告），同意公司与中国林业集团公司、自然人杨建雄、自然人蔡加国、自然人吴荔清、中林中金森林开发有

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以人民币

２．４

亿元收购其直接或间接所总共持有的在加蓬登记并设立的企

业：“

Ｓ．Ａ．Ｈ．Ｊ

”

７５％

的股权、“

Ｅ．Ｆ．Ｅ．Ｇ

”

１００％

的股权、“

Ｅ．Ｎ．Ｂ

”

１００％

的股权、“

Ｅ．Ｃ．Ｉ

”

１００％

的股权、“

Ｉ．Ｆ．Ｅ．Ｇ

”

８７．２５％

的股权、“

Ｔ．Ｌ．Ｐ

”

７５．１％

的股权。

２

、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投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不需

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方基本情况

（一）中国林业集团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

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张樟德

注册资本：人民币捌亿玖仟壹佰陆拾壹万元整

企业类型：国有企业

经营范围：承包森林行业境外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

（二）杨建雄

身份证号码：

３５０２０４１９６２０７２８４０１７

（三）蔡加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５０２０２１９７００９１９００３８

（四）吴荔清

身份证号码：

３５０３２２１９７００８２２０５３１

（五）中林中金森林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英属维京群岛，托托拉岛道镇，离岸公司中心，邮政信箱

９５７

注册资本：

５０

，

０００

美元

企业类型：股份制

三、转让标的华嘉公司及各相关公司基本情况

（一）

Ｓ．Ａ．Ｈ．Ｊ

企业名称：

ＳＯＣＩＥＴＥ ＡＮＯＮＹＭＥ ＨＵＡ－ＪＩＡ ＤＥ Ｌ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 ＤＥＳ ＢＯＩＳ

，

注册地址：

Ｂ．Ｐ．１８２２４ ＬＩＢＲＥＶＩＬＬＥ ＧＡＢＯＮ

（加蓬利伯维尔）

法定代表人：杨湘洪

注册资本：

６２５ ０００ ０００

西非法郎（

１００

万美元）

企业类型：股份公司

经营范围：主营胶合板、旋切单板、刨切木皮、锯材的加工，林地采伐，装修、装饰材料的加工，木材及

木质相关产品的进出口贸易。

（二）

Ｅ．Ｆ．Ｅ．Ｇ

企业名称：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ＩＥＲ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Ｕ ＧＡＢＯＮ

，

注册地址：

Ｂ．Ｐ．４５１ ＬＩＢＲＥＶＩＬＬＥ ＧＡＢＯＮ

（加蓬利伯维尔）

法定代表人：徐谦

注册资本：

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西非法郎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主营林地采伐，林地规划，木材加工，木材贸易，运输，设备租赁及林地采伐作业设备维修等。

（三）

Ｅ．Ｎ．Ｂ

：

企业名称：

ＳＯＣＩＥＴ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ＮＥＧＯＣＥ ＤＵ ＢＯＩＳ

注册地址：

Ｂ．Ｐ．４５１ ＬＩＢＲＥＶＩＬＬＥ ＧＡＢＯＮ

（加蓬利伯维尔）

法定代表人：胡赵雨

注册资本：

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西非法郎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主营木材运输及贸易，木材加工，林地采伐，设备租赁及与设备维修服务等

（四）

Ｅ．Ｃ．Ｉ

：

企业名称：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

注册地址：

Ｂ．Ｐ．４５１ ＬＩＢＲＥＶＩＬＬＥ ＧＡＢＯＮ

（加蓬利伯维尔）

法定代表人：胡赵雨

注册资本：

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西非法郎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主营森林采伐及木材加工，经营木材及木制品

（五）

Ｉ．Ｆ．Ｅ．Ｇ

：

企业名称：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 ＦＯＲＥＳＴＩＥＲ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ＧＡＢＯＮ

注册地址：

Ｂ．Ｐ．１８２２４ ＬＩＢＲＥＶＩＬＬＥ ＧＡＢＯＮ

（加蓬利伯维尔）

法定代表人：徐谦

注册资本：

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西非法郎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主营木材加工，运输及贸易

（六）

Ｔ．Ｌ．Ｐ

：

企业名称：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ＬＯＧ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注册地址：

Ｂ．Ｐ．１８２２４ ＬＩＢＲＥＶＩＬＬＥ ＧＡＢＯＮ

（加蓬利伯维尔）

法定代表人：徐谦

注册资本：

１０ ０１０ ０００

西非法郎

企业类型：股份公司

经营范围：林地采伐，木材加工及木材贸易

华嘉公司及各相关公司的资产情况分别为：

Ｓ．Ａ．Ｈ．Ｊ

名下拥有

１０

万公顷的林地产权，

Ｔ．Ｌ．Ｐ

公司名下拥

有

１０

万公顷的林地产权，

Ｅ．Ｎ．Ｂ

名下拥有

１０

万公顷林地产权，

Ｅ．Ｃ．Ｉ

名下拥有

５

万公顷林地产权，合计共拥有

３５

万公顷林地产权。

四、本次转让前后标的公司的股权变化示意图

（一）股权转让前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图

（二）股权转让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图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公司将持有的

Ｓ．Ａ．Ｈ．Ｊ７５％

的股权、

Ｅ．Ｆ．Ｅ．Ｇ１００％

的股权、

Ｅ．Ｎ．Ｂ １００％

的股权、

Ｅ．Ｃ．Ｉ １００％

的股权、

Ｉ．Ｆ．Ｅ．Ｇ ８７．２５％

的股权、

Ｔ．Ｌ．Ｐ ７５．１％

的股权。

五、交易的定价依据

经本公司与转让方友好协商，并结合转让方提供的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华嘉及相关公司的资产评估情况

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华嘉公司及相关公司资产负债情况确定交易价格。

根据资产评估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Ｓ．Ａ．Ｈ．Ｊ １００％

的股权、

Ｅ．Ｆ．Ｅ．Ｇ１００％

的股权以及

Ｅ．Ｎ．Ｂ１００％

的股权、

Ｅ．Ｃ．Ｉ １００％

的股权、

Ｉ．Ｆ．Ｅ．Ｇ１００％

的股权、

Ｔ．Ｌ．Ｐ１００％

的股权对应的总资产额为

２０

，

７６５．２９

万元，其中

流动资产合计为

５

，

４７９．５２

万元，非流动资产合计为

１５

，

２８５．７７

万元；负债总计为

１３

，

５９６．３２

万元，其中流动负

债合计为

１

，

３８６．４４

万元，非流动负债合计为

１２

，

２０９．８８

万元；净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为

７

，

１６８．９７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２．４

亿元，其中股权转让对价为

１．１

亿元，转让方承担清偿华嘉公司及

相关公司长期负债对价

１．３

亿元。

六、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交易各方的名称

转让方：（甲）中国林业集团公司

（乙）杨建雄

（丙）蔡加国

（丁）吴荔清

（戊）中林中金森林开发有限公司

受让方：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

、交易内容：经公司与转让方友好协商的前提下遵循公允的市场原则，确定本次收购股权的交易价

格为人民币

２．４

亿元。

３

、转让价格：本次股权转让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２．４

亿元，其中股权转让对价为

１．１

亿元，转让方承担清

偿华嘉公司及相关公司长期负债对价

１．３

亿元。

４

、 支付日期和期限： 在合同签订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以内公司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４

，

２００

万元；合同生效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公司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１．８８

亿元；转让标的的全

部股权过户至公司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公司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若公司支付了

全额股权转让款，上述总额

２．４

亿元的股权转让款由转让方五个主体自行进行分配。

５

、债权债务处理

转让前华嘉公司及相关公司的全部长期负债由转让方承担或解决，其他债务由公司按照受让股权比

例承担并解决。 转让前华嘉公司及相关公司的全部债权由公司按照受让股权比例享有。

转让后华嘉公司及相关公司的所有债权均由公司按照受让股权比例享有，债务均由公司按照受让股

权比例承担，转让后华嘉公司及相关公司的债权债务均与转让方无关。

６

、转让方的陈述与保证

华嘉公司及相关公司系转让方根据加蓬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合法设立的企业，其设立已经取得所

有必要的政府批准和许可；

转让方已根据华嘉公司及相关公司的章程规定及时、完整出资。

转让方保证华嘉公司及相关公司合法拥有其名下的总共约

３５

万公顷的林地， 上述林地是真实的，且

无产权纠纷。

７

、交接及股权过户

转让方在收到公司支付的第二笔股权转让款（即人民币

１．８８

亿元）后的

１０

天内将华嘉公司及相关公司

的全部财务账册、印章和资料完整移交给公司，双当并应在接收移交材料后签署交接证明。

股权变更登记由公司和转让方通力合作，按照加蓬的法律及时提供各相应股权过户资料，并在交接

后的

３０

日内完成华嘉公司及相关公司的所有股权过户至公司名下的工作。

８

、合同生效：本合同经双方及其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签署后，经受让双方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

转让方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及中国有关主管机关批准后生效。

七、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股权的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

八、本次收购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后， 公司将通过华嘉公司及相关公司持有其名下合法拥有的总共约

３５

万公顷的林地，

进一步拓展产业链，丰富公司木材资源，大幅提高公司木材自给率，降低制造成本，提升公司的整体竞争

力，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和促进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董事会提供的与本次股权收购有关的资料，认为本次交易

公正、公允、合理，不损害广大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将该议案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对本次股权收购事项的独立意见

１

、本次股权收购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做大做强公司的主业，符合全体股

东的利益。

２

、公司在召集、召开审议本次交易议案的会议程序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在本次董事会会议上，董事审议通过了该项交易。 该事

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３

、本次交易经公司与转让方友好协商的前提下遵循公允的市场原则，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未失交易公

平性，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十、风险提示：

本次股权转让尚需转让方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及中国有关主管机关批准后才能生效；转让方负责清偿

标的公司债务尚需得到标的公司债权人的同意，上述事项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提请全体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十一、备查文件

１

、经董事签名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２

、经独立董事签名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５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７８

股票简称：宜华木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６

债券代码：

１２３０００

债券简称：

０９

宜华债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会议决议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９

日在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分别刊登了《广东省宜

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本次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本公司二楼会议厅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４

人，代表股份

２７０

，

７４７

，

４４６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

１

，

１５２

，

６６２

，

７１８

股的

２３．４９％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刘绍喜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国浩律师集团（广州）事务所黄贞、王志宏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

见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票 反对票 弃权票 赞成比例

（

％

）

是否通过

２７０

，

７４７

，

４４６ ０ ０ １００

是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票 反对票 弃权票 赞成比例

（

％

）

是否通过

２７０

，

７４７

，

４４６ ０ ０ １００

是

本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修订后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全文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集团（广州）事务所黄贞、王志宏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如下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出席会议董事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备查文件查阅途径：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或者公司所在地证券部。

特此公告。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０

证券简称：科大讯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

上海广信科

技发展有限

公司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３６．７６ ７，９９２，１００

３．１７

（

注

１）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３７．８４ ４，０８９，７７４

１．６２

（

注

１）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２４．５８ ７４５，１７１

０．２

（

注

２）

合 计

－ １２，８２７，０４５ ４．９９（

注

３）

（注

１

） 以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的股本总额

２５２

，

０７７

，

２５１

股为基数。

（注

２

）以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至今的股本总额

３７８

，

１１５

，

８７６

股为基数。

（注

３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实施完毕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股本

２５２

，

０７７

，

２５１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派

１．５

元，

公司股份总数增至

３７８

，

１１５

，

８７６

股。 股东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以

５

月

１８

日股权

登记日为基数，自

５

月

２１

日相应增加。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上海广信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３１，９２７，５００ １２．６７ ２９，０２３，２６８ ７．６８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１，９２７，５００ １２．６７ ２９，０２３，２６８ ７．６８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 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

定；

２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本次权益变动后，上海广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仍是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

股份的股东；

４

、 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上的《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８

证券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４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９

日公告，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星期二）

１０

：

００

在青岛市崂山

区九水东路

６２８

号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４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采用现场投票方式

表决。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华凯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

３

名， 代表公司股份数量

为

６０９７８８４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８５．２３２６％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出

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方式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１

、《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投资建设新能源特种电缆建设项目的议案》

同意

６０９７８８４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０％

。

２

、《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补充常州八益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的议

案》

同意

６０９７８８４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０％

。

３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同意

６０９７８８４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０％

。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的相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房立棠 郭恩颖

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

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２８

证券简称：佳都新太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２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４８

，

７２０

，

０４９

股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１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１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

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７

日作为股权登记日实施，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９

日实施

后首次复牌。

２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是否安排追加对价：是

（

１

）佳都集团盈利承诺未达的现金补足及追加对价安排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佳都集团保证，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当年及其后一个完整的

会计年度内（即

２０１０

年与

２０１１

年），广州高新链累计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母公司的净利润

不低于

２

，

２６０

万元。 若广州高新链在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累计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母公司的

净利润没有达到上述承诺金额， 则实际净利润与

２

，

２６０

万元之间的差额部分将由佳都集团

以现金方式补足，具体支付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

５

个交易日内。 若广州高新链在

２０１０

年与

２０１１

年累计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母公司的净利润没有达到

２

，

２６０

万元， 且佳都

集团未能在规定时间内以现金方式补足，则佳都集团将追加送股一次。 追加送股数量为佳

都新太本次向佳都集团定向转增的全部股份，即

２８

，

３５２

，

６２１

股。在佳都新太实施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份、全体股东按相同比例缩股时，将按照上述股本变动比例对目前设定的追

加对价的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

２

）追加对价的实施情况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广州高新链公司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为

１

，

３９３．２７

万元。 根据承诺佳都

集团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将

８６６．７３

万元现金支付给公司。 就此佳都集团在股改中关于高新

供应链业绩承诺的事项已履行完毕。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有关承诺

１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有关股东做出的特别承诺

（

１

）佳都集团作出承诺，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未明确表示意见或明确表示反对意见的

非流通股股东，有权在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召开前参照破产重整中非流通股的相应

作价，以

２

元

／

股将所持的非流通股出售给佳都集团。

（

２

）佳都集团对赠与资产作出盈利承诺及追加对价安排的承诺。

（

３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佳都集团与番禺通信承诺：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成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以内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本公司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

２５

元

／

股的设定价格。

在佳都新太实施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包括本次股改的定向转增）、全体股东按相同

比例缩股时，将按照股本变动比例对目前设定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佳都集团与番禺通信若

违反承诺卖出所持股票，卖出资金将全部划入公司账户，归全体佳都新太股东所有。

（

４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佳都集团承诺将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成之日起

３６

个

月内提出以包括但不限于定向增发在内的方式向本公司注入佳都集团的优质

ＩＣＴ

增值服务

业务，以保证佳都新太的持续发展和利润增长。 若佳都集团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

完成后

３６

个月内未如期提出注入优质

ＩＣＴ

增值服务业务， 佳都集团将在

３６

个月到期日后的

２０

个工作日内向上市公司追送现金

１０００

万。

２

、股东履行承诺的情况

对于上述（

１

）承诺事项，在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１

日召开的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前，未有

非流通股股东提出参照破产重整中非流通股的相应作价，以

２

元

／

股将所持的非流通股出售

给佳都集团。

对于上述（

２

）承诺事项，佳都集团已履行完毕，详见上述追加对价实施情况。

对于上述（

３

）承诺事项，佳都集团与番禺通信均尚未在二级市场减持公司股票。鉴于本

次佳都集团持有的

３２

，

４８０

，

０３３

股限售流通股及番禺通信所持有的

１６

，

２４０

，

０１６

股限售股将

上市流通，佳都集团及番禺通信出具说明如下：

“本公司自佳都新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成之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９

日）起

３６

个月以内通

过二级市场减持所持佳都新太股票的价格将不低于

１６．０２

元

／

股的设定价格 （原设定价格为

２５

元

／

股，经股改的定向转增后，设定价格调整为

１６．０２

元

／

股）。自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起，若佳都新

太实施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全体股东按相同比例缩股时，将按照股本变动比例对现

有的设定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若本公司违反上述股改承诺卖出所持的佳都新太股票，卖出

资金将全部划入佳都新太的账户，归全体佳都新太股东所有。 若本公司违反以上股改承诺

卖出股票且未将卖出资金全部划入佳都新太的账户，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

对于上述（

４

）承诺事项，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佳都集团尚未提出以包括但不限于定向增

发在内的方式向本公司注入佳都集团的优质

ＩＣＴ

增值服务业务， 但由于离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实施完成之日起

３６

个月尚有一定的时间，佳都集团未违背相关承诺。

三、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票类型 股份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７０

，

６７２

，

３３８ ５２．５５％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５３

，

７４８

，

１２１ １６．５５％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１１６

，

９２４

，

２１７ ３６．００％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５４

，

１２８

，

０００ ４７．４５％

Ａ

股

１５４

，

１２８

，

０００ ４７．４５％

三

、

股份总数

３２４

，

８００

，

３３８ １００．００％

１

、股改实施后至今，是否发生过除分配、转增以外的股本结构变化： 否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各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比例是否发生变化：是

（

１

）根据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

２０１０

）闵民二（商）初字第

１６７３

号）及执行

裁定书（（

２０１０

）闵执字第

８００５

号），公司原股东阳江市宇帆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

５

，

０９３

，

５００

股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５７％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过户给陈学东。

陈学东原持有公司限售流通股

７

，

７４７

，

２４０

，经本次过户后，陈学东持有公司限售流通股

变更为

１２

，

８４０

，

７４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９５％

）。

（

２

）根据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

２０１１

）穗天法民二初字第

３４５３

号）及民事

裁定书（（

２０１１

）穗天法执字第

６６１９

号），公司原股东广州佳都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

２

，

７３８

，

３３３

股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８４％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过户给陈彪。

根据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

２０１１

）穗天法民二初字第

３４５４

号）及民事裁

定书（（

２０１１

）穗天法执字第

６６１８

号），公司原股东广州佳都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

６２

，

５００

股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１％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过户给邱星。

广州佳都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原持有公司

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限售流通股，经本次过户后，佳都

信息持有公司限售流通股变更为

２

，

６９９

，

１６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８３％

）。

（

３

）原股东所持有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对应的上市流通总量不因原股东股份被执

行而发生变化。

四、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是否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否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核查，佳都新太相关股东履行了股改中做出的承诺，佳都新

太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

法》等的有关规定。

六、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情况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４８

，

７２０

，

０４９

股；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３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股

份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数量

（

单

位

：

股

）

剩余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份数量

１

广州佳都集团有限公司

７４

，

４０２

，

８４２ ２２．９１％ ３２

，

４８０

，

０３３ ４１

，

９２２

，

８０９

２

广州市番禺通信管道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

２６

，

７６４

，

１３２ ８．２４％ １６

，

２４０

，

０１６ １０

，

５２４

，

１１６

３

广州佳都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

２

，

６９９

，

１６７ ０．８３％ ０ ２

，

６９９

，

１６７

４

陈彪

２

，

７３８

，

３３３ ０．８４％ ０ ２

，

７３８

，

３３３

５

邱星

６２

，

５００ ０．０１％ ０ ６２

，

５００

４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如下：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拟上市数量为

４８

，

７２０

，

０５０

股， 与股改说明书中所载情况相

比，佳都集团所持有的限售流通股

１６

，

２４０

，

０１６

股已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限售期届满，但由于佳

都集团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所作出的追加对价承诺未履行完毕， 故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未

安排上市流通，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佳都集团已经履行完毕上述承诺，故安排上述

１６

，

２４０

，

０１６

股在本次上市流通。

５

、此前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为公司第二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

股上市。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

：

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 限 售 条 件

的流通股份

１

、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２６

，

７６４

，

１３２ －１６

，

２４０

，

０１６ １０

，

５２４

，

１１６

２

、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７７

，

１０２

，

００９ －３２

，

４８０

，

０３３ ４４

，

６２１

，

９７６

３

、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２

，

８００

，

８３３ ０ ２

，

８００

，

８３３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０６

，

６６６

，

９７４ －４８

，

７２０

，

０４９ ５７

，

９４６

，

９２５

无 限 售 条 件

的流通股份

Ａ

股

２１８

，

１３３

，

３６４ ４８

，

７２０

，

０４９ ２６６

，

８５３

，

４１３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２１８

，

１３３

，

３６４ ４８

，

７２０

，

０４９ ２６６

，

８５３

，

４１３

股份总额

３２４

，

８００

，

３３８ ０ ３２４

，

８００

，

３３８

特此公告。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０６－０５

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３

、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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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和电子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发出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８

人，实到董事

８

人；会议由董事

长温子健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陕西华商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子公司华商数码信息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建设草滩印刷基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华商数码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商数码”）建设华商数码草滩印刷基地

项目。 华商数码是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华商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华商数码草滩印刷基地项目拟建地点位于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草滩生态产业园，占地

约为

１００

亩，分两期建设。 现拟建设一期项目，总投资估算

２６

，

２８７

万元，其中土地款约

２

，

６００

万元，新购机器设备及相关费用等共计约

１３

，

４８２

万元，建设工程及相关行政性收费共计

８

，

２５２

万元，工程预备费

７２７

万元，建设期利息约

１

，

２２６

万元。 项目资金来源为使用自有资金约

９

，

２８７

万元，剩余资金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通过项目贷款方式筹集。 项目一期工期约

２４

个月，预计投

资回收期为

７

年。项目用地将通过宗地公开招拍挂竞买方式取得。该项目的实施将促使华商

数码的业务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有利于提高外报市场竞争力和降低生产成本，为实现从

单一的报业印刷企业向综合类印刷企业迈进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华商数码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为陕西华圣电气工程有限公司开立

信用证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为顺利采购华商数码草滩印刷基地项目印刷设备生产线，同意华商数码为陕西华圣电

气工程有限公司开立用于进口该印刷设备生产线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信用证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保证期为信用证议付结清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尹伯成、储一昀、瞿强就本次担保行为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担保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华商数码信息股

份有限公司为陕西华圣电气工程有限公司开立信用证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３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商数码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为陕西华圣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开立信用证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担保人名称：华商数码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陕西华圣电气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债权人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长安路支行

担保金额：本次信用证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

决方式通过了《关于华商数码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为陕西华圣电气工程有限公司开立信用证

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出席董事会的三分之二以上董

事审议同意。 本次担保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担保人基本情况

担保人华商数码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商数码”）是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华

商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商传媒”）旗下专业从事报刊印刷的控股子公司，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在西安成立，注册资本

１１

，

７６４．７０５９

万元，注册号为

６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１４４３

，注册

地址为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二路

４１

号， 法定代表人为孙晓冰，经营范围为电子购物

及物流配送服务；计算机软件的开发、销售及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的服务；多媒体信息发布

服务；自办发行华商报、出版物印刷（印刷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电子设备

的销售；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日用杂品及百货的批发、零售。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华商数码先后在重庆、长春等地注册成立分公司，华商数码三地从业人员

６００

余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华商数码通过

ＩＳＯ９００１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华商数码现有股东及出资情况为： 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商传媒出资

５

，

２００

万元，占

４４．２０％

；西安豪盛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４

，

１６４．７０５８８

万元，占

３５．４０％

；西安凯瑞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出资

１

，

２００

万元， 占

１０．２０％

； 西安吉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１

，

２００

万元，占

１０．２０％

。 因华商数码主要管理人员与财务负责人由华商传媒派驻，且华商传媒在华商数码

董事会成员中拥有过半数的表决权，根据华商数码公司章程，华商传媒已对华商数码拥有

实质控制权，故华商传媒为华商数码的控股股东。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华商数码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指标如下： 资产总额

６４

，

８２０．８６

万

元，其中：固定资产

１８

，

７１７．８４

万元；负债总额

２４

，

３７０．３３

万元，少数股东权益

１

，

５４９．２７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３８

，

９０１．２６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４９

，

３１８．６５

万元，利润总额

为

７

，

４５８．７７

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６

，

１９７．６２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华商数码未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指标如下：资产总额

７８

，

８８８．８４

万

元，其中：固定资产

１８

，

０４５．７５

万元；负债总额

３７

，

７１３．９４

万元，少数股东权益

１

，

５４９．２９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３９

，

６２５．６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１０

，

６２１．７５

万元，利润

总额为

１

，

０６０．１７

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７２４．３４

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陕西华圣电气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圣电气”）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４

日，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在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注册号

６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２１８６０１

。

住所为西安市高新区高新路火炬大厦八层

８１２

室， 法定代表人为李滨。 经营范围为机电设

备、仪器仪表、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的销售、开发及技术服务；五金交电、建

筑材料、化工产品及原料（除专控及易燃易爆危险品）、工艺美术品、针纺织品、保健用品（不

含保健食品）、日用百货、农副产品、润滑油、润滑脂、汽车配件、耐高温材料、金属材料的销

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经营（国家限制和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机电工程、工业

自动化控制工程、环保工程、网络工程的设计、施工及技术咨询服务；企业项目投资（除金

融、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汽车（小轿车除外）、汽车配件和辅助用品的销售；石油化工产品

（除易燃、易爆、危险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油田技术服务。（以上经营

范围不含国家规定的专控及前置许可项目）

华圣电气现有股东及出资情况为：李滨出资

９００

万元，占比

９０％

；杨建军出资

１００

万元，

占比

１０％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华圣电气经审计的财务指标如下： 资产总额

４

，

３３６．３６

万元，其

中：固定资产

１１２．９０

万元；负债总额

５３２．３５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

，

８０４．０１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

７

，

６１２．９８

万元，利润总额为

１

，

５１５．６１

万元，净利润

１

，

１３６．７０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华圣电气未经审计的财务指标如下：资产总额

４

，

２０７．３４

万元，其

中：固定资产

１１０．２８

万元；负债总额

２５１．５９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

，

９５５．７５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７５８．６４

万元，利润总额为

２０２．３３

万元，净利润

１５１．７４

万元。

四、本次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华商数码尚未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长安路支行签订保证合同。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就本次提供担保说明如下意见：

（一）提供本次担保的原因

由于华商数码为建设华商数码草滩印刷基地，拟采购印刷设备生产线，但因华商数码

无进口资质，委托具有进口资质的华圣电气代为采购该设备。 华圣电气拟向中国银行西安

长安路支行申请开立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进口信用证，用于结算该设备货款，银行要求提供

信用证开证担保，为此，华圣电气向华商数码提出为其开立该信用证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保证期为信用证议付结清日止。

（二）提供本次担保的利益和风险分析

由于华商数码提供此担保是基于采购华商数码印刷设备生产线的需要，被担保人华圣

电气只是受华商数码的委托代华商数码采购进口设备的进口代理商，最后的货款均应由华

商数码承担和支付，此项担保有利于华商数码草滩印刷基地的顺利建设，有利于进一步提

高公司经济效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此项担保行为不存在风险，对华商数码

不存在代为偿还风险。

（三）根据华圣电气本次申请开立进口信用证的用途等实际情况，华商数码本次提供担

保未要求华圣电气提供反担保。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尹伯成、储一昀、瞿强就本次担保行为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商传媒的控股子公司华商数码为建设华商数码草滩印刷基地，拟采

购印刷设备生产线，但因华商数码无进口资质，拟委托具有进口资质的华圣电气代为采购

该设备。 华圣电气拟向中国银行西安长安路支行申请开立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进口信用证，

用于结算该设备货款，银行要求提供信用证开证担保，为此，华圣电气向华商数码提出为其

开立该信用证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为信用证议付结清日止。 由于华商数码提供

此担保是基于采购华商数码印刷设备生产线的需要，最后的货款均应由华商数码承担和支

付，因此此项担保行为不存在风险。此项担保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

决策程序合法，有利于华商数码草滩印刷基地的顺利建设，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经济效

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总额度为

６１

，

４０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３．０６％

；累计实际发生的担保总额为

３６

，

０９０．４３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１３．５５％

；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海南民生管道燃气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

度为

２６

，

４００．００

万元，实际发生的担保总额为

１７

，

０９０．４３

万元；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深圳证券时

报传媒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实际发生的担保总额为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

元； 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商传媒为其控股子公司华商数码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

２５

，

０００．００

万

元，实际发生的担保总额为

１７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不存在逾期或涉及诉讼的担保。

八、其他

公司将及时披露本次担保协议签署等进展情况。

九、备查文件

（一）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三）华商数码、华圣电气营业执照；

（四）华商数码、华圣电气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

（五）华商数码、华圣电气股东明细。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９

证券简称：启明星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份发行价格和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股份及现

金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证监许

可【

２０１２

】

６８８

号），具体情况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刊登的《关于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及向齐舰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以

２０１１

年年末总股本

１９７

，

５１８

，

２４６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送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含税）。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发布了

《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根据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的议案》及本次重组交易各

方签署的购买资产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若公司发生派息、送股、配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导致股份或权益变化时，将相应调整拟向

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价格和发行数量。

调整发行价格后，认购的股份数量如果出现小数的情况，则取其整数位作

为其本人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数。具体发行价格以下述方法进行调整：假设调

整前发行价格为

Ｐ０

，每股派息为

Ｄ

，调整后发行价格为

Ｐ１

，则派息：

Ｐ１＝Ｐ０－Ｄ

。

本次重组方案的发行股份价格为

２３．１３

元

／

股， 根据上述计算方式，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 本次发行股份价格调整为：

Ｐ１＝２３．１３－０．１＝

２３．０３

元。 数量相应调整为：向齐舰发行

５

，

１２２

，

１４５

股，向刘科全发行

４

，

９２１

，

２７６

股。

特此公告。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５日

股票简称：云内动力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０３

编号：董

２０１２

—

０１７

号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现就方案实施

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６８０

，

７６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５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５０００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

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０６８

云南内燃机厂

五、联系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穿金路

７１５

号

咨询联系人：翟建峰、刘文鑫

咨询电话：（

０８７１

）

５６２５８０２

咨询传真：（

０８７１

）

５６３３１７６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关于审议通过本次分配方案的决议。

２

、中国登记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本次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六日


